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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接受十八趴改革 

張輝山 （作者為高雄市東光國小教師，全國教師會第一任理事長） 

    昨日國親立委阻擋經過政黨協商的公務員和教師退休條例，增訂優惠存款的法源和計算方法，使得十八％的改革回到原點。遊說國親立委的主要是一些高官主管和大學教授，因為若依照考試院現在實施的「所得替代率」的方案，他們不受影響；而依照政黨協商通過的「本薪基數」方案，則所有有舊制年資的公教人員，都得按照「本薪和年資」等比例的刪減，沒有誰可以免除。 
    公教人員的薪水包含「本薪」、「專業加給」和「職務加給」三種，其中前二項大家都有，職務加給則只有擔任主管者才有。但是，公教人員的退休制度只以「本薪」做為撥繳和領取退休金的基準，不計算專業加給和職務加給。簡言之：甲乙兩人雖然職等本薪和年資相同，但因為工作單位不同而專業加給不同，擔任職務不同而職務加給不同，因此薪水差異可能高達二萬元以上。然而，他們每個月撥繳的退休金是一樣的，而退休後領的退休金也相同。 
    但是考試院的「所得替代率」的方案，根本就違背退休制度的法理：高官（職務加給高）和教授（專業加給高）因為薪水比較多，而不會被刪減退休所得，只刪減了中低階的官員和教師。因此，雖然每個月撥繳的退休金相同，但是高官和教授們退休時卻領得比較多，這就是所謂的肥大官瘦小吏。 
    此次政黨協商版本改採「本薪」做為計算基準，每年給一．四五個基數。影響十八％所得的就是「本薪」和「年資」兩個變數。對照退休制度公教人員都是以「本薪」在撥繳和領取退休金，根本沒有誰吃虧或誰占便宜的事情。這是最清楚簡單也是最符合法理的作法，這只是把舊制度每年的「基數」調降多少的技術問題，竟然被銓敘部操做成複雜的「所得替代率」，不是高官的私心所致？ 
    大學教授認為薪資太少，本人不予置評，問題是誰會認為薪資太多？個人覺得十八％改革他們最沒有資格說話。事實上所謂的「所得替代率」就是「放過高官教授，犧牲中低階官員和中小學教師，成就十八％改革美名」的巧門。當中低階官員和中小學教師的十八％被銓敘部砍到血流成河的時候，高官和教授們有一個人講過話、伸過援手？現在只不過是要他們也和中低階官員以及中小學教師，以等比例的犧牲共同付出，就說「罔顧他們的權益」？ 
    依照立法院職權行使法，立法院黨團可以提案，而將事關人民權利義務的事項以法律定之，不但符合法律保留原則，更是立法機關解決考試院所製造出十八％爭議的負責任表現。國親立委認為由黨團提案修法「不符合程序正義、侵犯考試院職權」的說法，不是對提案修法不敢負責任就是自我矮化立法權，也益加突顯了立委在高官教授們的利益和社會正義之間的徬徨。 
